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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 

 

四川省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 

四 川 省 教 育 厅 
 

川招考委〔2017〕3 号 

 

四川省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  四川省教育厅 

关于做好我省 2017 年普通高校招收保送生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（州）招生考试委员会、教育局，有关普通高校： 

根据教育部办公厅《关于做好 2017 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

殊类型招生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厅〔2016〕10号，以下简称《通

知》）及《关于做好 2017年部分外国语中学推荐保送生工作的通

知》（教学司〔2016〕7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就做好我

省 2017 年普通高校招收保送生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，请遵照

执行。 

一、保送资格条件 

根据教育部等有关部门规定：高中阶段被评为省级优秀学生

的应届高中毕业生，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集训队成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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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外国语学校向高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推荐的优秀应届高

中毕业生，符合公安部、教育部印发的《普通公安院校招收公安

英烈子女保送生的暂行规定》规定条件的公安英烈子女，符合《关

于进一步做好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工作的意见》中有关保送要求

的退役运动员具备高校保送资格。 

对 2017 年秋季及以后进入高中阶段一年级的学生，将取消

省级优秀学生保送资格条件，2020 年起所有高校停止省级优秀

学生保送生招生；2018 年起符合条件的运动员可保送至高校体

育学类本科专业；如申请就读其他专业，应参加国家体育总局统

一组织文化课考试，由高校自主划定文化课录取分数线。 

凡教育部公布的 2016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中的高校均

有资格招收保送生。 

二、保送资格审核 

（一）省教育厅基教处负责审核、公示本省评选表彰的省级

优秀学生资格；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负责审核、公示中学生

学科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集训队学生资格；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负

责审核、公示退役运动员申请保送的资格；公安部政治部负责组

织各省级公安机关审核、公示公安英烈子女保送资格。 

（二）成都外国语学校推荐具有保送资格的优秀学生，须按

经教育部核定 2017 年推荐限额，及在本校和省教育考试院网站

公布的《2017 年成都外国语学校外语类保送预备生推选办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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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出的具有保送生资格的学生名单，在本校公示后报成都市教

育招生部门公示，公示均无异议后，于 2017 年 2月 10 日前逐级

报省教育考试院及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公示。若具有保送推荐资

格学生放弃保送资格，不得再递补增加其他学生。 

三、保送程序 

（一）具备保送资格的考生应向所在中学或部门提出保送申

请，中学或部门将申请保送考生的姓名、性别、中学、班级、申

请保送资格类别、获奖学科、获省级优秀学生信息及其事迹等关

键信息进行审核确认并在校园或单位网站和显要位置张榜公示，

公示无异议后，逐级上报省教育考试院和教育部“阳光高考平台”

进行公示，经多级公示无异议后，参加有关高校组织的保送生综

合考核，高校根据综合考核成绩和学校选拔要求，确定拟录取保

送生名单并进行公示，同时报教育部“阳光高考”平台公示。未

经公示的考生不得被录取。 

所有被高校拟录取的保送生须于 2017年 4月 7日前填报《四

川省普通高校招收保送生志愿表》（附表 1），被两所及以上高校

拟录取的，只能在其中选填一所高校志愿。所在中学根据拟录取

保送生填报的志愿，汇总填写《四川省普通高校招收保送生基本

情况一览表》（附表 2）（一式二份），一份逐级报县级、市级招

办审核汇总，市级招办于 4 月 14 日前报省教育考试院（同时发

电子版到：sczsyc@163.com），另一份中学存档，同时将《四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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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普通高校招收保送生志愿表》交所在县级招办装入考生纸质档

案。考生逾期不填报志愿的，视为自动放弃今年保送生资格。 

（二）中学负责组建所推荐保送生的档案材料，包括：①省

级优秀学生的《四川省优秀学生登记表》，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

竞赛国家集训队成员获奖证书复印件（获奖证书复印件须签注

“已验收原件无误”），成都外国语学校推荐外语类保送生的《普

通高校招收保送生推荐表》；②《四川省 2017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

考生体格检查卡》；③《四川省 2017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生报名

登记表》；④《四川省普通高校招收保送生志愿表》。 

上述材料相关内容和项目由考生本人、有关中学和体检医院

分别如实、准确、完整填写，由有关中学逐级报县、市两级教育

局和招办等部门审核确认后签章。成都外国语学校推荐保送生的

“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”由成都市教育局审核签章。 

四、保送生录取 

保送生录取要体现严格标准、择优录取、宁缺毋滥、公平公

正的原则。省教育考试院将严格按照保送生招生工作相关规定，

审查有关学生保送类型、保送资格、招生学校拟录取专业等内容，

认真负责组织保送生的审核录取工作。 

（一）4 月 18—28 日，省教育考试院对所有拟录取保送生

信息进行审核确认，办理录取手续，并将保送生录取新生名册寄

发相关高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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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有关高校将确定拟保送录取的省级优秀学生、中学生学科

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集训队成员、成都外国语学校推荐外语类保送

生、退役运动员、公安英烈子女名单，于 4 月 18 日前专函寄送

或传真省教育考试院，专函应包含本校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、电

话、传真及录取相关要求。 

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地址：成都市芳草街 26 号，邮政编码

610041，联系人：乌尔金曲，电话及传真：（028）85172797，手

机：18116576102，电子邮箱：sczsyc@163.com。 

（二）严禁高校以保送生招生形式违规录取未经本校文化测

试和相关考核的考生；严禁高校以保送生招生形式将成都外国语

学校推荐保送的学生，录取或调整到非外语类专业。有关高校要

安排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接收成都外国语学校推荐的保送生，并

向国家“一带一路”战略发展所需非通用语种专业倾斜。 

凡申请保送的学生均须参加普通高考报名、体检。省教育考

试院办理录取手续之前，均须做好参加高考的准备；经省教育考

试院审核确认已保送录取的学生，不再参加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

一录取。 

五、加强管理，严肃纪律 

保送生招生工作是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组成部分，关系到考

生切身利益和教育公平，各有关高校、中学及相关部门要明确工

作职责，严格落实保送生招生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；特别是要

mailto:sczsyc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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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度重视保送生的资格审核及相关信息的公示工作，进一步明确

信息公开职责分工，通过本单位网站及时、准确公示有关合格考

生信息，确保保送生招生工作公平公正。对违规考生、高校、有

关工作人员将严格按照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、《普通高

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》及有关法律和规定从严查

处。涉嫌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

（修正案九）相关规定处理。 

本通知未尽事宜按照现行有关招生工作规定执行。 

请各市(州)招办速将本通知转发至县（市、区）及有关中学。 

 

附表：1.四川省普通高校招收保送生志愿表 

      2.四川省普通高校招收保送生基本情况一览表 

 

 

 

四川省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       四川省教育厅 

2017 年 1月 1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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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 

四川省普通高校招收保送生志愿表 
 

        市（州）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  考生号 

姓  名  性 别  
出生

年月 
 

政治

面貌 
 

应往

届 

 

 

民  

族 
 

身份证号 
 

 
联系电话  

毕业学校 
 

 

获
奖
情
况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保送院校 

 

 

 
专业  

以上内容经本人核对无误，考生确认签字： 

中 

学 

意 

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校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学校公章          2017 年   月    日 

备注：具有保送资格的学生只能选报一所高校志愿。

1 7 5 1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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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 

四川省普通高校招收保送生基本情况一览表 
 

                市（州）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学（公章） 

考生号 姓 名 
性 

别 
身份证号 

保 

送 

科 

类 

保送 

资格 

特征 

代码 

省级 

优秀

学生 

获竞赛奖 有何 

特长 

或 

爱好 

学业成绩在年级名次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在全 

年级 

综合 

名次 

保送生志愿 

备 注 项 

目 

级 

别 

平 

均 

一 

期 

二 

期 

三 

期 

四 

期 

五 

期 

政 

治 

语 

文 

数 

学 

外 

语 

物 

理 

化 

学 

历 

史 

地 

理 

生 

物 

高校 

名称 

专业 

名称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说明：①此表由中学填写后逐级报市（州）招办汇总于4月14日前（含电子版）报省教育考试院。 

②“考生号”栏为保送生高考报名时全省统一编排的考生号。 “获竞赛奖”栏所获奖项目及级别，如有多项具备保送条件奖项，填写最高级别的一项。 “保送

生志愿”栏准确填写拟报高校志愿的高校名称、专业名称。 
 

 

填写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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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教育部高校学生司，四川省体育局，四川省科协，四川省公安厅。 

 四川省教育考试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1月 10日印发 


